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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美國《2010年邊境安全緊急追加撥款法案》 

與 GATS 之合致性 

周芷維 

    美國國會於前（2010）年 8月 12日通過《2010年邊境安全緊急追加撥款法

案（the Emergency Border Security Supplemental Appropriations of 2010, Public Law 

111-230）》1，增收外籍專業人士（H-1B）簽證及跨國公司員工（L-1）簽證之

費用，由於往年 H-1B 簽證配額多集中於印度高科技產業2，亦多印度科技公司申

請及獲發無配額限制的 L-1 簽證3，調漲此兩項簽證費用將大幅提高印度高科技

公司的營運成本。印度認為此舉造成事實上的歧視，重創其高科技產業之競爭力，

違反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第 6條與

國內規章相關之規定，揚言不排除於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提訴4。 

    美國日前針對印度禁止其家禽進口一事於 WTO 提請諮商5，印度隨後要求

針對美國對印度部分鋼鐵產品的平衡稅措施進行諮商6，由於美國 H-1B 與 L-1

簽證費用調漲之法案於前年 9 月 30 日起便正式實施，印度當下雖表態反對此措

施，卻無後續提訴作為，故其選擇於此時重申此爭議，或可解釋為對家禽案不滿

的報復手段，此事亦可能在近日之美印衝突間造成重要影響，實有關心之必要。 

    GATS 模式四自然人移動一直是開發中國家極欲爭取的開放項目，然目前各

會員於此模式之開放程度仍偏低，其中，會員透過簽證申請構成他國自然人移動

之限制，亦為服務貿易談判所關切的問題之一7，加以美國 H-1B簽證之申請標準

寬嚴在國內便極具爭議，故本文欲透過 H-1B 簽證制度之設計，和美印針對《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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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邊境安全緊急追加撥款法案》之爭點，釐清此措施與 WTO規範之合致性，以

作為各會員設計簽證制度之參考。 

    以下本文將分為五部分，首先，闡述 GATS 模式四自然人移動之開放現狀

與障礙；接著，陳述美國 H-1B 簽證與 L1 簽證核發現況與爭議，以作為後續討

論之基礎；再來，簡述《2010 年邊境安全緊急追加撥款法案》；接續，釐清美

印雙方爭點，並檢視該法案與 GATS 之合致性；最後，作一結論。 

GATS 模式四自然人移動之開放現狀與障礙 

    WTO會員目前於 GATS 模式四自然人移動之開放幅度普遍偏低，即便開放

亦可能採行政措施予以規範，簽證便為限制之一。GATS 模式四自然人移動，是

指會員之服務提供者，以自然人之身分於他會員境內提供服務，許多會員獨以水

平承諾（horizontal commitment）的方式開放模式四，亦即於承諾表中表列：「除

水平承諾所列者外，不予承諾」，WTO會員於 GATS 模式四自然人移動之承諾

普遍偏低，使模式四佔國際服務貿易比例居四種模式之末位，許多會員即便開放

自然人移動，亦多以入境與停留行政措施、經濟需求測試、服務提供者資格認證

等理由造成自然人移動之障礙，本文欲討論之簽證措施，便是會員透過入境之行

政措施，構成自然人入境之限制，實體要求如申請簽證之企業須優先於本國徵求

人才、薪資平等或最低工資要求（最低薪資雖似為確保外籍員工的權益，實亦可

避免本國企業為降低人力成本低價雇用外籍員工造成國內工資率降低、失業率攀

升之可能）、差別資格要求；程序要求如申請流程曠日廢時或配額限制，如美國

的 H-1B簽證便包含配額、最低薪資與資格之要求8。 

美國 H-1B簽證與 L1簽證核發現況與爭議 

    外籍專業人士於美國從業須申請 H-1B簽證，其具配額、最低薪資與資格之

限制，跨國公司員工則須申請 L-1 簽證，其申請標準較申請 H-1B簽證低。美國

H-1B簽證提供予於美國工作之工程師、醫師、會計師、高科技人才等專業人士，

擁有 H-1B簽證者最長得於美國居住 6年，申請條件為申請之職位必須與其學位

相關，且雇主必須同意支付不低於最低工資標準的工資，過去美國曾因資訊科技

產業興盛，每年 H-1B 簽證之核發量近 200,000 張，2004 年開始則因應不景氣，

降低配額至 65,000 張，其中 6,800張保留予智利和新加坡兩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夥

伴申請，但亦於同年度開始，每年增加 20,000 個名額供美國碩士（含）以上學

位之人才申請9。而美國 L1簽證提供予在美國開設分公司，或母公司在美國、於

他國設立子公司等跨國公司之經理及特殊專業人才申請，一次申請多為 3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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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配額之限制，實務上，企業常因 H-1B簽證申請不易，以人力資源調動為由，

申請程序簡便且無年度配額限制之 L1簽證10。  

    印度高科技公司每年皆須申請大量的 H-1B簽證及 L-1簽證，佔美國此二簽

證申請國家之首位。H-1B 簽證配額中，印度高科技公司佔據極高的比例，2007

年的申請 H-1B簽證的企業中，印度公司在前 10名佔據 6名，剩下的 4家中有 2

家雖然母公司設置於美國，然其主要運作也在印度11；2009 年，前 4 名的 H-1B

簽證雇主皆為印度公司12。印度公司亦佔 L-1 簽證申請的眾數，2008 年 20 個申

請 L-1簽證的公司中，便包括印度軟體公司（Tata Consultancy）、薩蒂揚電腦軟

體公司（Satyam Computer Services）、印度 Wipro 公司和印度印福思科技公司

（Infosys），而印度軟體公司（Tata Consultancy），分別在 2007和 2006 會計年

度取得 3,601和 4,887張 L-1簽證13。 

    H-1B 簽證申請標準寬嚴之爭議在科技業者與工程師團體間一直沒有定調，

倡議收緊標準者認為寬鬆的要求造成 H-1B簽證之濫發，降低科技業薪資且抬高

美國本土人才失業率，然美國高科技業者卻認為放寬申請標準有助提升美國資訊

科技產業之競爭力；而企業常以轉包契約（subcontract）之方式濫用 L-1 簽證之

申請，亦為政府所欲解決之現狀。H-1B 簽證之申請規範須做寬鬆或者緊縮的調

整，一直是美國國內爭論不休的議題，美國學術單位研究指出，H-1B 簽證使高

科技員工的平均工資降低 6%、美國公民和移民局於 2009 年之調查亦發現，20%

的 H-1B 簽證申請存在詐欺等問題14，故認為過往制度過於寬鬆，並希望透過提

高簽證費用和申請資格審查標準，以確保國內對高科技人才申請簽證制度之信任，

與避免美國因高科技員工薪資降低使人才流失。然而，美國高科技產業協會與相

關業者卻認為，調漲簽證費用將提高美國高科技人才吸取成本，影響美國高科技

產業之競爭力15。此外，許多企業亦透過 L-1 簽證之申請補足 H-1B 簽證之供不

應求，待服務提供者入境後，再利用轉包契約的方式使其承攬其它服務業務16，

如前述印度軟體公司（Tata Consultancy）一年申請 3至 4,000多張 L-1簽證17，

實難想像一家企業一年內須調動如此龐大數量之員工，此做法侵蝕 H-1B簽證之

限制效果，為美國所欲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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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eettaiwan.com/ART_8800639528_480202_NT_9d8e2bd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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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邊境安全緊急追加撥款法案》簡介 

    《2010 年邊境安全緊急追加撥款法案》調漲符合條件公司 H-1B及 L-1簽證

核發費用以做為防制詐欺之偵查。該法案第 402（a）條規定，若一公司在美國

之員工數超過 50人，且超過 50%的員工持有專業人士（H-1B）簽證或跨國公司

員工（L-1）簽證，其每件 L-1 簽證之申請，將提高到 2,250 美元；第 402（b）

條規定，符合上述條件之公司，每件 H-1B簽證之申請費用，將從現行的 320 美

元調漲為 2,000 美元，此一費用調漲措施於 2010年 9月 30日開始實施，將持續

有效至 2014年 9月 30日18。由此可見，受此法案影響者，只限於具一定外籍員

工數，且對 H-1B 及 L-1 簽證申請需求量高之公司，而 H-1B 簽證申請費用漲幅

高達 6倍多。 

美印爭點與《2010年邊境安全緊急追加撥款法案》和 WTO規範之合致性分析 

    印度認為美國調漲簽證費用降低印度高科技產業競爭力，此舉造成歧視，為

不合理之國內規章，然美國認為此措施乃為避免此二簽證遭濫發，故有其合理性。

印度認為美國提高簽證費用之制度，將邊境安全成本加諸於印度高科技產業上，

使印度高科技產業每年須多負擔超過 20 億美元的成本，此做法並不合理，且印

度於美國設立之高科技公司，多超過 50%的員工持有 H-1B簽證或 L-1簽證，加

上此二簽證之持有亦以印度公司為大宗，故美國此舉雖然於法條上不構成歧視，

卻造成事實上的歧視19。然美國認為，此二簽證之立意為透過外籍專業員工開發

新技術及新生產線，但卻有企業濫用 H-1B簽證申請引進外籍高科技員工，再轉

介予其他公司賺取仲介費，或者派遣其任職於他公司以收取顧問費用，由於提高

簽證費用可避免其申請遭濫用，加以前述簽證申請爭議之考量，故調整簽證費用

為一合理之措施20。 

    GATS 第 6.1條規定會員應以合理、客觀且公平之方式實施其國內規章，然

美國賭博案（US－Gambling）小組21指出，GATS 第 6.1 條乃規範一措施的「實

施」而非「規定」，而簽證費用之收取乃法條中明列之規範，理應視為措施之「規

定」，故不適用 GATS 第 6.1條；即便被認定為措施之「實施」，因事前難以估

算實際行政費用，且 GATS 無收費須反應成本之規定，故調漲簽證費用難被定

義為不合理地實施措施。GATS 第 6條規範會員制定及實施國內規章時應遵守的

規定，GATS 第 6.1條明定：「對已提出特定承諾之行業，各會員應確保其影響

                                                 
18

 H.R. 6080, 111st Cong. (2010). 
19

 陳孟君，「印度不排除就美國調漲簽證費用一事向 WTO提告」，台灣 WTO中心，2010 年 9 

月 2日，網址：http://www.wtocenter.org.tw/SmartKMS/do/www/readDoc?document_id=109208。              
20

 王煜翔，「美國調高外國專業人士簽證費用引發 WTO 開發中會員關切」，台灣 WTO 中心，

2010年 8月 19日，網址：

http://www.wtocenter.org.tw/SmartKMS/do/www/readDoc?document_id=109208。             
21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WT/DS285/R (Nov. 10,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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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貿易之所有一般性適用措施是以合理、客觀且公平之方式實施22」。美國賭

博案小組指出，GATS 第 6.1條非在規範一般性適用之措施的「規定」，而是在

規範該措施的「實施」，為一種程序上的管制23。印度可能認為得否申請簽證之

標準為措施之「規定」，而簽證費用之收取為措施之「實施」，故得以第 6.1 條

檢視該實施是否合理。然而，此案之簽證費用調漲，明列於法條中，應視為措施

的程序「規定」，若該收費有行政裁量的空間，方可視為措施之「實施」，而明

定於條文之費用並無行政裁量空間，故為單純之措施「規定」，故不在 GATS

第 6.1條之討論範疇內。即便小組將該簽證費用調漲視為措施之「實施」，而印

度欲挑戰收取如此高昂之偵查費用不合理，然由於措施之實施方式尚不明確，且

即便簽證之單件申請偵查費用不高，亦仍須設計總體偵查制度、人員訓練編排、

標準化作業程序，故此成本亦須攤提至各件簽證申請之偵查費用，且即便年度決

算時發現此收費確實高過偵查所需費用，也只是預算與確實花費之行政費用稍有

違和，難認其構成措施不合理地實施。另，GATS 亦不似 1994 年關稅及貿易總

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1994, GATT 1994）第 8 條規定針對

輸出入所課徵的規費和費用，應與服務成本相近24，故即使收費偏高，亦無違反

之虞，再加上美國國內本存有收費要與成本成比例的行政規範，應不至於擬定與

成本相距過大的收費標準，故印度難以據此認定簽證費用調漲為措施不合理的實

施。 

    印度若欲主張簽證費用調漲與服務品質之確保無關，違反 GATS 第 6.4（b）

條，美國得以反詐欺偵查為服務品質把關之手段，且在國內無適當人才時亦開放

就業市場做為反駁。印度可能主張美國調漲簽證費用之措施，不符合 GATS 第

6.4（b）條規定為確保核照條件之國內規章規範，不得比確保服務品質所必要之

要求更苛刻25，但美國仍可反駁此措施確實可達確保服務品質之效，若此增收費

用如美國所言，完整用於反詐欺之偵查，便能降低不符合資格條件者以詐欺手段

取得簽證進入美國市場之可能；而在國家沒有適當人才時才開放就業市場，亦可

避免大量外籍專業人士湧入使國內平均薪資降低，導致薪資水準不符國內要求，

造成國內人才流失，雖然此措施仍具保護意圖，但當沒有符合需求之國內人才時

亦會限縮限制，開放就業市場，仍與確保服務品質存關連。 

    印度可能爭論調漲簽證費用因不符合第 6.4 條之要求且非談判時所能預期，

構成第 6.5（a）條之違反，然因前段已知此措施無與第 6.4條不合致，且美國得

                                                 
22

 服務貿易總協定，第 6.1條。 
23

 羅昌發，國際貿易法，頁 434（2010）。 
24

 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第 8.1（a）條：「除進口稅及出口稅及依本協定第三條所徵內地稅外，

各締約國對於有關輸入或輸出而課徵之任何性質之所有規費及費用，其數額應與提供服務成本相

近者為限，不得含有對國內生產者之間接保護或為財政目的之成分在內。」 
25

 服務貿易總協定，第 6.4（b）條：「為確保有關資格要件、程序、技術標準及核照條件等措

施，不致成為服務貿易不必要之障礙，服務貿易理事會應經由其設立之適當機構制訂必要規範。

該規範尤其應確保上述措施係：（b）不得比確保服務品質所必要之要求更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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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駁保護國內產業為各國特定承諾時他國所能合理期待者，雖可能存爭議空間但

不必然違反。印度可能以調漲簽證費用違反 GATS 第 6.5（a）條提訟，認為美國

之措施不符合第6.4條之標準，且為於美國提出特定承諾時所無法合理預期者26，

然依前述分析，此措施似不存在違反第 6.4條之疑慮，而美國亦會辯駁於談判當

時，印度肯定能確知美國存有保護國內市場之考量，畢竟促進世界貿易雖為各國

所追求，但保護國內產業亦為各國政府之重要職責，針對此論述，印度或能駁斥

即便於美提出承諾之當下，能夠預期美國會試圖保護國內市場而收取簽證費用，

但無法預期其會有如此大幅度的調漲，然如上所述，偵查成本可能確有此費用需

求，且美金 2,000元亦無完全關閉其就業市場，故就此條而言尚有爭議空間。 

    GATS 自然人移動附件賦予會員在不損及他會員於承諾下之利益的前提下

採行簽證措施之權利，且美國簽證費用調漲有其合理性，又自然人移動附件指出

僅對特定會員之自然人要求簽證不應視為其於承諾下的利益受減損，而美國沒有

明文針對印度之自然人作簽證費用之調漲，即便事實上受影響者以印度之自然人

為最，美國之措施亦受此附件保障。GATS 自然人移動附件第 4項規定，「本協

定不應禁止會員採取管制自然人進入其領域或在境內短期停留之措施，包括為保

護其邊界之完整及確保自然人出入境秩序之必要措施。但該等措施之實施不應造

成任一會員於其特定承諾下所獲利益因而喪失或減損27」。由此可見，簽證措施

之實行為自然人移動附件賦予會員之權利，不論其是否存有保護國內市場之意圖，

只要不喪失或減損他會員於其承諾下之利益，開放市場讓外籍企業於美國設立服

務據點而不開放服務業就業市場，並無違反 GATS 之規範，且美國簽證費用之

調整有其正當理由，又此費用之收取並非關閉其就業市場，故即便上述 GATS

第 6條之爭論美國或有敗訴之虞，仍能以自然人附件正當化其作為，印度難論證

簽證費用調漲違反 GATS 之規範。而針對此規定的附註 13表示，「僅對特定會

員之自然人要求簽證，而不對其他會員之自然人要求者，不應視為剝奪或減損其

於特定承諾下之利益28」，美國於條文明列的增收簽證費用條件並非針對印度，

而是規範具一定規模且此二簽證需求達一定數量之企業，即便事實上印度為受此

措施影響最大之會員，依附註 13之規定亦無構成 GATS 之違反。 

結論 

    綜上所述，美國簽證費用調漲，難被認為與 GATS 之規範不合致。H-1B 簽

證與 L1 簽證於國內核發便極具爭議，然《2010 年邊境安全緊急追加撥款法案》

調漲簽證費用具以反詐欺偵查為由之正當性，印度恐難論證其構成 GATS 第 6

                                                 
26

 服務貿易總協定，第 6.5（a）條：「（a）在會員已提出特定承諾之行業部門，於依照第 4 項

所制訂之規範未生效前，該會員之核照、資格條件及技術標準之適用，不得以下列方式使該特定

承諾失效或減損：（i）不符合第 4項第（a）款、第（b）款或第（c）款規定之標準；且（ii）

於該會員為該等行業提出特定承諾時，所無法合理預期者。」 
27

 服務貿易總協定，依本協定提供服務自然人移動之附件，第 4 項。 
28

 服務貿易總協定，依本協定提供服務自然人移動之附件，附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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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違反，即便具違反之可能，美國亦能援引自然人附件維護 GATS 賦予會員

採行簽證措施之權利，故印度恐難成功挑戰美國調漲簽證費用之措施構成 GATS

之違反。 

    由此可見，在 GATS 自然人移動附件的保護下，簽證措施難被他會員挑戰。

簽證措施於 GATS 模式四之規範下被視為一構成自然人移動限制之手段，簽證

措施之實行使各國政府得以透過入境條件與手續等行政要求構成他會員自然人

移動之限制，然若其合理地被實行、目的為確保服務之品質、為他會員於談判時

所能合理期待者，且符合 GATS 第 6.4、6.5條它款之規範，便難構成 GATS 第 6

條之違反，又在不損及他會員於特定承諾下可得利益之前提下，簽證措施為

GATS 自然人移動附件賦予會員之權利，他會員難針對此措施提出挑戰。 


